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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国

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

[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

础。本所已经得到委托方的承诺，保证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和说明

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

印件的，保证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

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

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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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条所述项目 

实施主体 指 辽阳县水利局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金纬会计所 指 辽宁金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指 辽阳县水利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12110210011884553） 

《初设批复》 指 《关于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辽

县行审发[2022]164 号） 

《专项评价报告》 指 《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评价报告》（辽金纬审[2025]第 008 号） 

《实施方案》 指 《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含事前绩效

评估）》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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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项目 内容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1,500 万元 

债券利率 4.50% 

债券期限 30 年 

 
根据上述，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源井、净水厂、输配水管网及智能

水务等；其中：新建水源井 4 眼，净水厂 1 座，设计规模为 1.0 万立方米/d；原水输水管

线(DN400)长度为 2.5Km；新建供水主干管(DN100~DN300)长度为 57.6Km，新建供水支

管(DN15~DN80)176.9Km；新建智慧水务系统 1 套。 
 

四、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初设批复》以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辽阳县水利局

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机构名称 辽阳县水利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110210011884553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张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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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机构地址 辽阳县首山镇前进街 6 号 

赋码机关 中共辽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上述，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辽阳县水利局，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

权和批准文件。 
 

五、项目批准文件 
 

1. 立项 
 

(1) 根据辽阳县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辽阳县小北河镇集

中供水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辽县行审发[2022]39 号），项目建设地

点为小北河镇；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一座设计流量为 10,000m³/d 净

水厂，建设包括水源井，净水厂土建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采暖通风工

程、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设备安装及厂区内配套工程等；建设配水主干管网

47.8km，并设置自动监控系统。 
 

(2) 根据辽阳县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辽阳县小北河镇集

中供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辽县行审发[2022]164 号），项目实施单位为辽阳县

水利局；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源井、净水厂、输配水管网及智能水务等；其

中：新建水源井 4眼，净水厂 1座，设计规模为 1.0万立方米/d；原输水管线(DN400)
长度为 2.5Km；新建供水主干管(DN100~DN300)长度为 57.6Km，新建供水支管

(DN15~DN80)176.9Km；新建智慧水务系统 1 套。 
 
2. 用地 

 
(1) 根据辽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4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2110212023YG0014361 号），用地单位为辽阳县水利局；项目名称为辽阳

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净水厂）；用地位置为小北河镇相家坨村；用地面

积为 6,664.30 平方米。 
 
(2) 根据辽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辽

(2023)辽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9648 号），权利人为辽阳县水利局；坐落于辽阳县小北

河镇相家坨村；宗地面积为 6,664.30 平方米。 
 

3. 工程 
 

(1) 根据辽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110212024GG0001465 号），建设单位为辽阳县水利局；建设项目名称为

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净水厂）；建设位置为小北河镇相家坨村；建

设规模为 3,152.0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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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辽阳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110212024GG0002414 号），建设单位为辽阳县水利局；建设项目名称为

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给水管线）；建设位置为小北河镇相家坨村；

建设规模为开挖总长度 30,867 米。 
 
(3) 根据辽阳县水利局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予以备案的《辽宁省水利工程开工备

案表》（编号：辽县水备[2024]第 001 号），工程名称为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

程项目；同意备案。 
 

根据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用地

规划、用地批准、工程规划许可、开工备案方面的批准文件。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就本项目，金纬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七、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金纬会计所。 
 
金纬会计所持有锦州市凌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10881719605705W），并持有辽宁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执业证书编号为 21080122、证书序号为 0018955）。 
 

就本项目，金纬会计所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

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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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符合财

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2.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辽阳县水利局，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

准文件。 
 

3. 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用地规划、用地批准、工程规划许可、开

工备案方面的批准文件。 
 

4. 金纬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员均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对应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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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辽阳县小北河镇集中供水工程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

页） 
 
 
 

 
 
 
日期：2025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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